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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學年度第2學期新北市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社會領域分團國中組 

分區輔導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 

          1. 新北教研資字第1140061558號 

          2. 新北市113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3.0推動計畫。 

二、研習時間及地點 

區域別 地點 日期 時間 參與學校 

三鶯、板橋 

分區 
新埔國中 114.04.09 (三) 

13:30-16:30 

三多、三峽、安溪、尖山、柑園、

育林、鳳鳴、鶯歌、桃子腳國中

小、明德高中、樹林高中、私立 

辭修高中、海山、大觀、清水、

中山、中正、土城、光復、江翠、

板橋、新埔、忠孝、重慶、溪崑、

私立光仁中學、私立裕德中學、

私立佛瑞斯特  

新莊分區 

(113-1未派

員參與分區

輔導學校： 

七星、瑞芳、

三重分區) 

 

頭前國中 114.04.16 (三) 

中平、五股、佳林、八里、崇林、

新泰、新莊、林口、泰山、福營、

義學、頭前、丹鳳高中、私立恆

毅高中、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

學、私立醒吾高中私立康橋國際

學校林口校區 

(以下為 113-1 未參與分區輔導

學校)萬里、金山高中、私立崇

義高中、貢寮、豐珠國中小、二

重、私立徐匯高中、私立東海高

中、私立格致高中 

文山、雙和 

分區 
福和國中 114.04.23 (三) 

五峰、坪林、文山、深坑、烏來

中小學、達觀中小學、安康高

中、石碇高中、私立及人高中、

私立崇光女中、私立康橋國際學

校、中和、永和、永平、漳和、

福和、積穗、自強、錦和高中、

私立南山高中、私立竹林高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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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分區輔導流程內容 

時間 內容 主持人/分享人 

13:00~13:30 報到 輔導小組 

13:30~13:40 致歡迎詞 
輔導小組副召集人 

承辦學校校長 

13:40~14:20 
領域召集人的角色與定位 

部定課程計畫撰寫注意事項 

輔導小組 

分享教師 

14:20~14:30 休息時間 

14:30~16:15 智慧學習融入社會領域教學 
輔導小組 

分享教師 

16:15~16:30 綜合座談 
輔導小組副召集人 

承辦學校校長 

四、參加對象：各校社會領域召集人 

五、報名方式：請各校於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薦派社會領域領召參與，並核予參加教師公假

登記，課務排代(第八節的課務煩請代為處理)。 

六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者，核予研習時數 3 小時。 

七、注意事項： 

              1.各校請務必薦派教師參與，各場次結束後 2 週內，彙整未出席參與學校之

名單，回報教育局承辦人，以利局端掌握各校分區輔導教師出席狀況；113-1

未參與之學校請薦派教師參與。 

              2.數位學習的教學體驗，請與會者帶筆電(適合後台操作)或平板。 

3.分區輔導協辦之學校開放停車情形：福和國中不開放停車(可自行停於公營

停車場)；新埔國中車位有限，敬請與會教師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，若承

辦學校車位已滿，則建請研習教師自行臨停學校週邊停車場；頭前國中開

放停車。 

4.為配合本市節能減碳，請與會教師自備環保杯。  

九、社會分團國中組聯絡人：專任輔導員吳慧玲，Email:tpcsocial@yahoo.com.tw 

十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